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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再輔以機構式服務，俾落實多元連續之照顧模式。 

二、依老人福利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，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構應予輔導、監督、檢查、評鑑及

獎勵。為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對於所轄老人福利機構之輔導查核效益，提升機構照顧

品質，本部業督請各地方政府聯合社政、衛政、建管、消防等相關單位，針對轄內老人福利

機構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無預警聯合稽查；針對前述查核結果不符規定者，應依老人福利法及

相關法規限期令其改善，進行相關裁處，並追蹤列管至改善為止。另本部業將公共安全相關

項目（每半年檢修申報 1 次等）列入老人福利機構評鑑一級指標項目，如有不符合者，不得

列為優、甲等機構。本部將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辦理機構業務聯合稽查及評鑑，落實老人福

利機構辦理建築物及消防安全相關措施，以保障住民權益。 

三、另查內政部營建署、消防署已分別於 105 年 7 月 7 日及 21 日函請地方政府針對轄內各類安養

收容與醫療照護機構及人口聚集或大型活動場所，加強查核建築物公共安全、消防安全設備

、檢修申報、防焰規制及防火管理等措施；如機構設於集合式住宅或大樓內，該棟大樓整體

之消防安全應一併查核，提升機構公共安全，預防火災發生並確保住民權益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周委員春米就落實國內核電廠之安全檢查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3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04） 

周委員就落實國內核電廠之安全檢查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核三廠本（105）年發生 3 起消防系統噴灑事件，經查證均為消防系統誤動作，原因係控制二

氧化碳系統噴灑之組件故障引起，並經屏東縣政府於本年 7 月 21 日赴核三廠稽查確認無發生

電弧及火災之情事。台電公司目前均已完成檢修、測試及設備改善，並修訂相關程序書加強

檢測工作。另行政院原能會已於第一時間掌握確認機組安全，未有任何輻射外釋之疑慮。此

外，該會已開立注意改進事項，要求台電公司進一步改善二氧化碳系統之可靠性，後續將持

續追蹤核三廠改善成效。 

二、國內各核電廠自建廠以來，對廠內控制、電力等各式安全系統電纜（包含消防系統）皆依核能

法規定期進行量測絕緣等完整測試；當測試結果不符合標準時，皆依廠內標準作業程序更換

檢測合格之新電纜。針對消防系統可靠度再提升問題，台電公司亦極為重視，並責成各核電

廠進行平行展開檢視，務必讓未來消防系統可靠度再提升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為洲就新竹縣「碧歐工業區」申請變更用地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9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66） 

林委員就新竹縣「碧歐工業區」申請變更用地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
